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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租公寓“高进低出”存风险
代表建议监管资金、规范市场交易规则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翟梦丽

上海是一个奋斗的城市， 无数人怀揣理想来此奋斗拼搏， 对他们来说， “租房” 可谓一件大事。 但目前， 租房市场良莠不

齐， 许多长租公寓背后的风险令租户难以安心。 这次的人代会上， 市人大代表、 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 主任李向农就

注意到这一问题， 提交了一份关于规范“长租公寓” 市场的建议。

反商业行为模式存在风险

李向农代表指出， 目前长租公寓的

业务模式都大同小异， 主要是长租公寓

通过与房东签署房屋委托管理协议、 授

权委托书等文件后， 以较高的价格获得

房源， 然后再与租户签署租赁合同， 以

较低的价格将房子出租给租户。 长租公

寓常常以租金优惠的方式要求租户年付

租金， 并且对于没有能力一次性支付年

租的租户提供租金贷服务， 即由租户与

贷款平台签署贷款协议， 贷款平台将一

年的房租一次性支付给长租公寓， 而租

户只要每个月向贷款平台还款即可。

长租公寓虽然通过这种“高进低

出” 的商业模式， 在短时间内占有了大

量的房源市场， 但从理论上来讲， 每套

房子的成交都是亏损的， 只不过在走量

的状态下， 长租公寓短时间内拥有了较

多的资金， 并利用支付周期长短的差

异， 维持了表面良好的经营状况， 很多

长租公寓因此获得了千万融资， 并完成

上市。

但这种光鲜外表下， 反商业行为的

模式却始终隐藏着风险。 在经济环境好

的情况下， 长租公寓运营商通过不断扩

张市场， 用新租户缴纳的租金支付房东

的租金， 可维持资金的运转。 但一旦遇

到经济下行、 特别是今年疫情等因素或

突发事件， 极易导致资金链断裂， 尤其

是小型的中介机构更是缺乏抗冲击能

力， 很快倒闭。 租户明明支付了整年的

房租最终却无家可归， 有些通过贷款平

台支付租金的租户， 在没房住的情况

下， 还要继续支付房租。 有些房东、 租

户在事发后向公安机关报案， 但因缺乏

侦查手段， 并无充分证据， 公安机关认

为属于合同纠纷， 应通过民事途径解

决， 故未受理。

监管资金、规范市场交易规则

李向农代表建议， 对长租公寓的租

金进行监管， 并遵循多方参与、 共同监

管、 专户专存的原则。 可由区房管部门

负责开发和建设长租公寓租金监管平

台， 并对辖区内长租公寓在线显示的租

赁情况和租金收付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和

管理； 各长租公寓的运营商按要求在监

管平台上发布房源信息、 做好租赁合同

备案工作， 并应在监管银行开具收付租

金的专项账户， 将所有租户支付的租金

全部存入该专户， 专款专用； 监管银行

按租赁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 将租金代

为拨付给房东。 这种金融监管平台， 有

助力房管部门建立“互联网 + 监管”

新途径。

此外， 规范市场交易规则也相当重

要。 他建议， 房管部门、 市场监督管理

局、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可联合制定

相关协议范本， 包括但不限于房屋委托

管理合同 /租赁合同、 授权委托书、 长

租公寓租金监管协议等， 其中对长租公

寓运营商收退租、 上下家租金支付周

期、 违约责任等事项予以规定。 合同范

本对行业发展起到规范作用， 可降低租

户的法律风险， 维护租赁市场秩序。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翟梦丽

“及时、 有效、 应变能力强！” 在

昨天十五届人大十五次会议对人大常

委会报告的分组审议现场， 代表对去

年市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作出了这样的

评价。

市人大代表张玉金谈到了个人隐

私保护的问题： “我们去了房产中介

一次， 装修公司、 卖门窗的公司都来

给你打电话， 个人信息怎么就泄露出

去了？” 他认为， 在当前数字社会与疫

情防控常态化的大背景下， 信息各个

口子的漏洞却很大， 现在不注重加强

管理的话， 对建立指挥智慧城市会带

来很大隐患。 因此他建议加大泄露个

人隐私方面犯罪的打击力度， 同时加

快立法的进度。

市人大代表王家根关注到人大报

告中提及了对老旧小区的改造问题。

“我居住老闵行多年， 发现这些老旧小

区年轻人不住， 住在里面的都是老年

人。” 因此他建议针对老房改造， 人大

应呼吁市政府在原有基础上加大投资

力度， 同时将老房改造结合加装电梯，

真正惠泽老年人、 残疾人。

“及时、 有效、 应变能力强！” 市

人大代表余国强用三个词为去年人大

在疫情当中的工作点赞。 他举了一个

例子， 疫情期间， 人大常委会反应迅

速， 将相关人大代表联合起来， 自己

在群里发了一条复工复产的消息， 很

快得到了回应。 “当时面临复工复产，

但审批费时长。” 人大常委会了解到这

一情况后， 积极及时与有关部门联系，

最后将审批改为备案制。

在市人大代表张汪耀看来， 上海

市人大常委会全年工作体现了四个特

点： 一是讲政治， 站位高， 认真践行

“全过程民主” 的重要理念。 二是制定

关于疫情防控的地方性法规很及时、

很管用。 三是代表工作创新亮点多，

代表感受度高。 四是市区人大工作联

动有明显加强。 他建议进一步加强对

各区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指导， 制定相

对统一的、 规范性的操作程序。 同时

在城市管理过程中， 重视制定切口小

的地方性法规条例， 比如停车、 公共

设施开放等方面。

市人大代表沈群慧更加关注生态

环境建设， 严格落实新修订实施的《上

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希望市人

大常委会在今年组织代表进行执法检

查，调研条例执行情况。 进一步加大对

苏州河的治理，使苏州河的河水随着两

岸公共通道的贯通和开放更清澈，使绿

水荡漾和岸边美景交相辉映。

市人大代表陈平则感觉常委会报

告的“实在”， 用数据说话、 表格支

撑， 体现人大在应对上海经济社会重

大事件、 重大方向、 重大难点方面的

成效。 面临城市数字化转型， 陈平建

议进一步提高人大工作信息化、 智能

化水平， 做好人工智能场景赋能， 提

高人大工作的效率。 同时， 进一步响

应发展过程中的所面临的新形势新问

题， 推动科学立法， 充分考虑监督执

行的可行性。

□法治报记者 夏天 胡蝶飞

“我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

我要为 2020 年‘两院’ 报告点赞！”

昨天上午， 在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

上， 市委党校海华教学楼 402 室， 胡

光委员上来就“抢” 了话筒。

当天， 这间社会科学界委员分组

讨论会场尤为热闹， 委员们围绕两院

报告讨论热烈， 其中不乏法律共同体

的“内行” 委员， 从专业角度， 提出

了许多真知灼见。

应对疫情与时俱进，高效为民

“公正不因疫情而迟到。” 这是

胡光对今年“两院” 报告的最大印

象， 他说： “得益于上海法院系统、

检察系统多年来的数字化建设积累，

在去年疫情期间， 我们期待的公正司

法并未因疫情而停业、 歇业。 大量的

网上立案、 网上审案、 打击涉疫情犯

罪， 都让我们看到上海司法系统应对

疫情的与时俱进， 高效为民。 受案数

量、 审结数量均有提高， 非常了不

起。”

徐姗姗委员也说： “我注意到

‘两院’ 工作报告中， 上海对涉疫情犯

罪打击成绩斐然， 给人民带来很大安

全感。” 她同时指出： “检察工作报告

中， 我发现检察机关依法抗诉、 追诉、

不捕、 不诉的数量增多， 体现了上海

检察的办案独立性和监督作用。”

“更有力量、 更有温度”， 是姚俭

建委员对“两院” 报告的印象， 他说：

“上海司法系统从严、 从快办理涉疫情

犯罪， 是更有力度的体现。 而在疫情

期间， 他们把‘不接触的法律服务’

及时送到人民手上， 让我们感受到司

法的温度。”

呼吁完善失信名单退出机制

司法资源如何更合理配置， 则是

部分委员较为集中的关注点。

胡光说： “市民对司法公正的诉

求与日俱增， 而法官、 检察官人数与

案件数量相比， 压力太大。 像我们律

师， 不少都有一个团队、 几十个助手，

而法官、 检察官往往只有几个助理。

我呼吁强化例如检察官办公室的建设，

一来加强资深检察官的团队建设， 二

来也能增强他们的荣誉感。”

执行和信用惩戒也是委员们关注

的另一个焦点。 马驰委员就指出：

“法院开出失信人员名单后， 能否更严

肃落实？ 不给失信人员留下任何‘缺

口’。 能否呼吁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各成

员单位加大信息互通？”

相对地， 马驰也提及继续健全失

信名单退出机制。 邹甫文委员也举例：

“某些‘高级打工人’ 承担了公司法人

职务， 也因此上了失信人员名单， 但

事实上公司并非他的。 当他们跳槽去

另一家公司上班后， 却依然无法洗脱

之前的失信标签。 对这种情况， 司法

机关应开展充分调查， 从机制上予以

完善。”

市人大代表李向农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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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有效、应变能力强
人大代表分组审议人大常委会报告

司法公正不因疫情而迟到
政协委员聚焦“两院”报告


